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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英文版本之中文翻译，中英文版本如有歧义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提名政策 

 

A.  绪言 

  

本政策于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获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批准及采纳，此作为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提委会」）在委任董事、行政总裁及董事会委员会成员，以及重选及评估董事程序

的指导机制及框架。 

 

B. 提名准则  

 

1. 评估标准及指引 

 

提委会将根据以下评估标准及指引评估候选人： 

 

a) 候选人对董事会在策略及效益方面之适合性； 

b) 董事会所需整体成员组合和不同之专业及经验之综合范畴； 

c) 候选人的年龄、技能、知識、经验、专长、专业资格、学歷、背景及其他个人素质； 

d) 候选人如获挑选后可能引起的潜在／实际利益冲突； 

e) 候选人有充足的时间可有效地履行他／她的职责，如候选人于公众公司或组织所担任职

位的數量及性质；及 

f) 提委会按照个别情况而认为有关的其他因素。 

 

2. 委任新董事会成员 

 

a) 提委会根据上文B.1.段所载的评估标准及指引，在借助或没有借助外部机构或本公司之

援助的情况下，物色或挑选推荐予董事会的候选人；及 

b) 提委会可使用任何其认为适当评估候选人的程序，其中可能包括个人面谈、背景调查

（包括破产调查）、候选人作出其为适当人选声明、相关信贷局调查、由候选人提供之

介绍或书面参考及第三方提交材料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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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选董事会成员 

 

a) 就重选而言，董事将会就彼等履行职责及责任的表现，包括对董事会议事决策的贡献、

工作承担，以及根据上文B.1.段所载的评估标准及准则而作出评估； 

b) 提委会亦会考虑董事的年度评核结果、彼等在任期间的贡献，以及彼等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 

c) 就建议独立非执行董事的重选而言，以下因素也将会被考虑：- 

• 他／她的已服务的年期； 

• 他／她是否于超过六间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 他／她可为董事会带来的观点与角度、技能及经验； 

• 他／她如何促进董事会之多样化；及 

•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第3.13条，他／她作为

独立非执行董事依然具独立性。 

 

4. 委任董事委员会成员 

 

董事委员会成员的委任将根据董事于董事委员会职务及职责方面，对董事委员会可作出的贡

献和增值潜力而作出评估。 

 

C. 提名、评估及审批程序 

 

根据本公司之章程细则，委任将会采用以下的评估及核准程序： 

  

a) 提委会将透过举行实际会议或以书面决议案形式审议有关事项； 

b) 提委会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包括委任任期及条件），并向董事会提供所有关于候选人所需资

料，包括上市规则第 13.51(2)条所载的所需资料； 

c) 董事会依据提委会的建议以审议及决定有关委任； 

d) 董事会就其在任何股东大会上推荐膺选连任的董事有关的所有事宜有最终决定权；及 

e) 根据上市规则第 13.74 条，凡股东须就膺选或重选一位董事进行表决，随附有关股东大会通

知的通函应载有上市规则第 13.51(2)条规定之候选人的所有资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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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股东提名 

 

本公司股东亦可推选个别人士参选董事，有关详情载列于本公司的「股东提议推选个别人士为董

事之程序」。 

 

E.  政策检讨 

 

提委会将不时检讨本政策，并将任何更新、修订、修改（如适用）呈交董事会以作审议，以确保

本政策继续与本公司的需求相关，符合监管和企业管治要求。 

 

F. 披露 

 

本政策于本公司网站登载。本政策以及提委会就遴选及推荐董事候选人所采纳的程序及准则之概

要将每年于企业管治报告内披露。 

 

-完- 


